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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应急字〔2024〕18 号

大余县应急管理局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
清理结果的通知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

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根据《大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

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和清理工作的通知》（余府办函〔2023〕

6 号）要求，结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修改、废止情况，对现

行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制定后评估和全面清理。

经评估和清理，大余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会研究决定：拟继续

有效 0 件（含提请拟修改文件 0 件），拟宣布失效 1 件和予以废

止 0 件(详见附件），现予以公布。

根据《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

245 号）《赣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赣市府发〔2021〕

5 号）等规定，宣布失效和废止的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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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政管理的依据，全局务必严格遵照执行。

附件：1.大余县应急管理局继续有效、拟修改、宣布失效和

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大余县应急管理局

2024 年 6 月 7 日



— 3 —

附件 1

大余县应急管理局继续有效、拟修改、宣布失效和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目录

序号 文号 行政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布日期 备注

1 余安监字〔2011〕11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的通知 2011 年 7月 宣布失效

注：1.本次公布继续有效（含备注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中涉及部门和单位撤销、职责划转的，按

照 《中共大余县委办公室 大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余县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余

办发〔2019〕1号）、《中共大余县委办公室 大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余县深化事业单位

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余办发〔2021〕2 号）等规定执行，不再另行修改；相关职责承接部门和单

位应当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履职尽责。

2.本次公布继续有效和部分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未尽事宜，或与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央、省、

市有关文件规定不一致的，以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央、省、市有关文件规定为准。

3.本次公布继续有效和部分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未注明有效期限或有效期限即将届满的，明确

“暂行”“试行”等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继续实施有效期二年，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继续实施有效期为五年；注明有效期限或继续实施即将到期的，应当有效期届满

三个月前，相关起草部门或主要执行部门需牵头再次组织评估并提出清理意见。

4.根据《江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 245 号）《赣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

定》 （赣市府发〔2021〕5 号）等规定，宣布失效和废止的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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